
《1986-2000-绥棱县志》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1986-2000-绥棱县志》

13位ISBN编号：9787207076304

10位ISBN编号：7207076304

出版时间：2008-03-01

出版社：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1986-2000-绥棱县志》

内容概要

　　《绥棱县志（1986－2000）》是我县继首部《绥棱县志》后的第二部社会主义新方志，历经八载
辛勤磨砺，数易其稿，终于编纂成书。这是绥棱文化建设史上的一大盛事，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
硕果，可喜可贺。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之优良传统，亦是昌明盛世之标志。l986年以来，绥棱与
全国各地一样，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经济社会得到很大发展，呈现出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景象
。这凝聚着32万绥棱人民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可贵的开拓创新精神，应书之于志，传之于世，以鉴古察
今，彰往昭来。因此，l999年，县委、县政府作出续编县志决定，并成立机构，延聘人员，经历届领
导常抓不懈，有关部门大力支持，编修人员辛勤耕耘，终于完成这一浩繁的文化工程。喜感方志之翔
实，当念编采之艰辛。借此，谨向各有关单位、全体修志人员致以诚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续
编县志纵贯十五载，横跨百业，洋洋百万余字，反映了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是一部贮存了大量信息
，具有实用价值的百科全书。诚望此志能成为了解绥棱的最佳窗口，使外界洞察绥棱，让绥棱走向世
界，走向未来。更希望全县人民从中领悟沧桑之巨变，感悟发展之艰辛，励精图治，继往开来，为振
兴绥棱而努力奋斗。　　前人已谱绥棱史，后人再续新篇章。欣逢盛事在绥履职，当以第一要务为重
，与绥棱人民团结一心，求实奋进，开创绥棱更加美好灿烂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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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月下旬，县委召开延长土地承包期动员大会，参加会议人员有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
长、村党支部书记、县派驻包乡村工作队员，会议印发《绥棱县延长土地承包期实施方案》，对全县
新一轮土地承包工作作出具体部署。会议之后，县、乡、村分别成立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领导小组。
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县纪委、县人民武装部主要领导分片包乡，县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
人包村，乡（镇）干部包村民小组，层层制订工作责任制，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全面启动，根据政策
规定有序进行。　　基本要求：新一轮土地承包期在上一轮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不变，在30年承
包期内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以村民小组（原生产小队）为单位，自留地、口粮田、责任田等几
田合一，集中连片，统一划分地块。以现有农业人口为基数，将现有耕地扣除机动地后按人平均分配
，统称为承包田。取消提留地、饲料地；集体留机动地比例不得超过总耕地面积的10％。　　承包田
人口界定：原则上以1997年11月1日零时在籍人口为准，包括婚人（包括经村同意的男到女家落户，下
同）人口，新出生人口，经批准迁入的人口；婚出到外村的，不论户口是否迁出，不再分给承包田，
在婚入地分给；超生人口已交足计划生育费的，分给承包田。未交或只交部分计划外生育费的超生人
口及非法收养的子女一律不给承包田。已落户的可分给自留田和口粮田。口粮田标准由乡（镇）确定
。未到法定年龄结婚，其婚人和出生人口分给承包田，但按机动地标准收取承包费，一直收到法定结
婚年龄为止；正在服役的义务兵、在校的大中专学生一律分给承包田。义务兵转为志愿兵或提干、大
中专学生毕业分配工作，从其获得正式职业的下一年度起，其承包田按机动地标准收费；户口在本地
的乡村民办人员、乡村企业从业人员一律分给承包田。民办人员转为国家正式职工，其承包田按机动
地标准收费；婚出到城镇未落户人口，只分给口粮田。户口落下后其口粮田按机动地标准收费。原吃
农村口粮的非农业人口分给口粮田；被判处死刑、死缓、畏罪潜逃、服刑在逃人员一律不分给承包田
。其余服刑人员分给承包田，但在服刑期间承包田收费标准按机动地标准收取。判处无期徒刑和在押
未宣判人员可将其承包田划出，由集体暂按机动地管理，徒刑满释后分给；户口在本地，外出从事开
发性生产、务工经商的农民分给承包田。自行举家搬迁的外流户在续签合同之前全家搬回的，分给承
包田。全家未归的，将应分承包田划出，暂由村统一管理，待其家搬回时分给。自行搬迁3年以上（
含3年），包括逃债户、逃计划生育户，与村及当地派出所未有联系并在续签合同前全家未归的，此
次不再分给承包田。在续签合同前回来，还清债务，交齐计划外生育费后，可分给承包田；农村五保
户、集中供养的不分给承包田。分散供养的单独分给承包田，不收承包费，死亡后承包地收回，由村
另行发包；呆傻户和伤残户所分承包田无力经营的，经本人同意可由村转包，转包收入扣除应摊费用
后如数返回给、该户。　　合同签订：由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户签订，乡（镇）经营管理站鉴证。合
同签订后，由村发放市县统一印刷的《土地经营权证》，作为新一轮承包期内享有承包土地使用权的
法律凭证。　　承包管理：重新建立农户承包地台账；承包期在不改变耕地用途前提下，可以转让、
转包、互换、人股和依法继承，但必须经村同意，签订合同，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在承包期内农
户不准以地顶债-，不准以承包地搞借款抵押或替他人担保；承包田弃耕撂荒、改变耕地用途，包括建
永久性住宅、坟墓、取土挖沙、建窑烧砖、私自抵押，留下园田和口粮田后，其余由村收回，重新招
标承包；国家征地、农田基本建设用地、兴办集体企业用地、农民建房用地，涉及承包地农户应服从
需要，但村必须按同等质量地块从机动地中给予补偿。　　1998年3月，农村121个村有92个村完成新
一轮土地承包，余下29个村因地界不清安排在年终完成。1999年2月，余下29个村全部完成。农村各户
普遍同村集体签订30年不变承包合同，并领到土地经营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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